
 

 審核 2021-22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CSO02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777) 

 

 

總目：  (94) 法律援助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審批法律援助申請  

管制人員：  法律援助署署長  (鄺寶昌 ) 

局長：  行政署長  

問題：  

1.  在民事個案方面，當局在 2019年及 2020年簽發的法律援助證書，分別為

5 406份及4 754份。請按案件類別、招致的公帑開支，列出該兩年簽發

法律援助證書的分項數字。另，2019年及 2020年所簽發的法律援助證書，

分別有多少宗是涉及司法覆核案件？當中又有多少宗是涉及控告特區

政府？  

 

2.  在刑事個案方面，當局在 2019年及 2020年簽發的法律援助證書，分別為

2 328宗及2 751宗。請按案件類別、招致的公帑開支，列出該兩年簽發

法律援助證書的分項數字。  

 

3.  請列出過去三個財政年度，批出的法援金額及個案宗數。  

 

提問人：劉業強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2) 

答覆：  

 

1.  就民事個案而言，在 2019年及 2020年批出的法律援助 (法援 )證書數目，

以及在 2018-19年度及 2019-20年度所涉的公帑開支，按案件類別劃分載

列如下：  

 

年份  

民事法援證書數目  

人身傷害

申索  

婚姻訴訟

個案  

土地及  

租務糾紛  

勞資

糾紛  

入境

事務  

追討

工資  
其他  總數  

2019 2 646 2 385 110 5 7 19 234 5 406 

2020 2 359 1 832 74 209 0 30 250 4 754 



 

 

財政  

年度  

民事法援個案開支  

人身傷

害申索  

 

(千元 ) 

婚姻訴

訟個案  

 

(千元 ) 

土地及  

租務糾紛  

 

(千元 ) 

勞資  

糾紛  

 

(千元 ) 

入境  

事務  

 

(千元 ) 

追討  

工資  

 

(千元 ) 

其他  

 

 

(千元 ) 

總數  

 

 

(千元 ) 

2018-19 353,419 84,273 40,075 1,451 8,036 266 78,455 565,975 

2019-20 487,711 126,251 64,155 2,230 5,026 340 119,942 805,655 

 

在 2019年及 2020年就司法覆核案件批出的法援證書數目分別為 81張及

82張。司法覆核案件訴訟中的答辯人可能涉及不同政府部門、公共主管

當局或行使公權的人士。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並無獨立備存在有關案件

中政府作為答辯人的統計數字。  

 

2.  就刑事個案而言，法援署並無按罪行性質或案件類別獨立備存所批出的

法援證書或所涉公帑開支的分項數字。  

 

刑事法援個案開支  

財政年度  (百萬元 ) 

2018-19 239.5 

2019-20 327.3 

 

3. 過去 3個財政年度涉及的法援費用載列如下：  

 

財政年度  

法援費用  

民事 註
 

(百萬元 ) 

刑事  

(百萬元 ) 

總額  

(百萬元 ) 

2017-18 517.8 174.6 692.4 

2018-19 567.0 239.5 806.5 

2019-20 806.5 327.3 1,133.8 

註：本欄載列的民事法援費用總額包括民事法援開支及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所涉的法

律費用。  

 

過去 3年批出的法援證書數目載列如下：  

 

年份  
批出的法援證書數目  

(民事及刑事 ) 

2018 8 252 

2019 7 734 

2020 7 505 

 

 

– 完  –  


